
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

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对公司第六届

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公司与关联方拟共同投资设立浙江科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（最终以工商登记

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科运物联”）的关联交易，有利于降低公司股

权投资业务风险，强化股权投资相关人员的风险约束和激励，有利于实现经营者

与所有者的有机结合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遵循了公平、公

正以及诚实守信等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非关联董事、非关联股东的利

益，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

重大依赖；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了市场公平定价原则，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

益的行为和情况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
